


晋江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
2024年度动态监测报告

1、 总体概况
目前，我市已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1个（五店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个（安海镇）、名村2个（福全村、福林村），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个（围头村），国家级传统村落9个（福全村、围头村、塘东村、南浔村、福林村、瑶前村、檗谷村、灵水社区、梧林社区）,已认定公布四批历史建筑共有294处，认定公布一批传统风貌建筑共有10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53处（179个点），其中国保单位9处（13个点）、省保单位15处（31个点）、市级文保单位129处（135个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440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0项，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4项、国家级7项、省级6项、泉州市级24项、晋江市级39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87人，其中国家级4人、省级13人、泉州市级35人、晋江市级135人。
二、监测内容
（一）相关中央、省级文件精神落实情况
我市积极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先后成立了历史建筑风貌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压实各部门责任，形成了各相关部门相互协作配合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机制，编制《晋江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规划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区、田园文化体验区、滨海传承发展区等三个传统村落发展片区。印发了《晋江市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方案》、《晋江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方案》等政策，全面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
（二）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认定公布情况
1.普查工作方面。2024年度成立市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及普查办，全面部署推进我市“四普”工作，已复查“三普”不可移动文物592处，调查新发现文物39处，其中新发现水下文物遗址1处。2024年新增58人获评第三批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开展新一轮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摸排工作，已收集到12宗线索，正在开展认定相关工作。组织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围头村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组织灵源街道灵水老街申报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组织金井镇溜江村、石圳村，安海镇西安村，龙湖镇烧灰村，磁灶镇洋宅村、岭畔村申报省级传统村落。
2.保护管理方面。五店市历史文化街区已设置保护标志牌，完成294栋历史建筑、10栋传统风貌建筑挂牌保护、测绘建档、保护图则制定，相关信息均已录入省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信息系统。福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已批复，五店市、安海、福林、围头等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已评审，梧林、围头、塘东、福林、檗谷等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已批复，南浔、瑶前、灵水等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已评审。
3.文物保护单位方面。晋江市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53处（179个点），其中国保单位9处（13个点）、省保单位15处（31个点）、市级文保单位129处（135个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440处。市级以上（含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并动态更新记录档案情况，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待泉州文物局公布后实施。
4.其它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晋江现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0项，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4项、国家级7项、省级6项、泉州市级24项、晋江市级39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87人，其中国家级4人、省级13人、泉州市级35人、晋江市级135人。
（三）保护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1.成立晋江市历史建筑风貌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晋江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均挂靠市住建局，优化运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建立健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修缮、利用的全程管理机制。
2.以创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为契机，全力对接项目，加大资金投入。一是争取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用中央补助资金3000万元；二是加大本级投入，2024年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方面累计完成投资14955万元。每年安排500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纳入镇街绩效考核。
3.印发《关于切实加强传统村落风貌管控的通知》，明确职责分工，健全防止破坏和管控机制，加强传统村落风貌管控。市风貌办多次开展检查工作，对我市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情况进行动态监测；相关镇、街道对区域范围内的保护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对于遭受灾害造成重大损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及安全的突发事件，能快速采取应急措施，组织抢救保护，并向上级报告。同时，依托省住建厅“一网通管”APP系统，镇街相关责任人每月对历史建筑开展巡查，及时发现历史建筑安全隐患，并进行整改。
4.各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预案，配备消防设施。
5.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完成率100%；安海龙山寺、西资寺石佛造像两处国保单位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经省政府公布实施，草庵石刻保护规划已报国家文物局审批。在城市建设中，坚持落实“考古前置”工作，2024年对晋江市草庵旅游集散中心工程项目、草庵路用地建设项目，涉及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缓冲区和景观控制区的项目用地，报经省物局批准同意后开展考古勘探，后续有关建设行为也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报批。
6.建立城市更新改造中文化遗产先普查后征收制度。对列入征迁项目开展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对50年以上的建筑进行普查甄别，开展文化资源评估论证，提出保护措施。累计已实施文化遗产普查甄别项目8个，涉及项目面积667.64公顷，共摸排征迁建筑数量2820栋，发现建成50年以上的建筑 134栋，已全部明确提出处置意见。
7.2024年度，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内建设活动、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修缮装修均严格落实保护规划（图则）要求，未出现违反规划（图则）规定保护要求的行为。
（四）保护活化利用实施项目情况
1.深化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工作。重点打造传统村落3大片区，全面提升9个传统村落，2024年完成投资14955万元。
2.启动推进“刺桐侨厝”保护利用三年专项行动。建立“刺桐侨厝群”重点保护提升及零星华侨建筑修缮项目库，完成2024年度灵水传统村落华侨建筑群（一期）重点保护提升和10栋零星华侨建筑修缮工作。
3.在福林村建立“侨厝管家”，试点楼长制，对修缮的华侨建筑进行托管服务，先后落地厦门大学西区97号国际艺术社区、旅港版画家许晴野个人收藏艺术馆、晋江市华侨文献研究馆、晋江市华侨生活记忆馆等多元业态。
三、保护利用工作成效
（一）格局与风貌保持方面。始终坚守“保护发展传承中华农耕文明”初心，秉承“以人为本、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思路，确定了保护历史环境要素、保护整体肌理格局、实施定线落图、加强分区管控、注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并重、传统村落共同缔造六项保护措施。严格遵循留白、留绿、留旧、留文、留魂的理念，出台《关于切实加强传统村落风貌管控的通知》，实施系统保护，强化建设活动管控。注重传承闽南传统建筑的文化与技艺，按照“修旧如旧，原汁原味”要求，采用传统工艺、老旧物件，还原乡村风貌。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推荐10个常年开展非遗项目传承工作的18所大、中、小学、幼儿园，授予晋江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地，58人获评第三批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完成27名非遗专家入库建设。组织全市各级南音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专场演出，组织制作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题片。以五店市传统街区、安海镇、金井镇福全村作为重点保护区域，通过设立五店市民俗馆、南音会馆、露天戏台、岁时节庆馆，开展非遗项目进景区常态性演出，2024年已演出逾400场次。实施“数字非遗”工程建设，立足系统化整合乡村非遗资源，加强对非遗资源的普查与资料整理工作，为数字库平台建设奠定基础，非遗数据库平台已完成建设。常年开放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举办各种非遗项目的社教活动。举办2024年晋江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开办非遗传承人研修班，邀请文化专家对晋江市各级非遗传承人进行培训，进一步提升传承人队伍素养。
（二）人居环境与基础设施提升方面。结合传统村落集中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实施9个传统村落重点改善提升项目，补齐公共设施短板项目，2024年累计完成投资14955万，有效改善传统村落环境及居住舒适度。
（三）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方面。开展历史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历史建筑日常巡查工作，有效保障历史建筑安全。坚持“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历史建筑实施整体修缮保护，2024年完成10栋历史建筑修缮。在保留历史建筑价值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历史建筑、传统建筑进行活态开发，为历史建筑、传统建筑注入新的活力，比如灵水社区话桑别墅活化为话桑文化馆（世界濒危动植物邮票展厅）、围头村吴道祝厝活化为民宿。
（四）文物保护利用成效方面。2024年开展文物保护修缮工程12项，其中5项已通过竣工验收，3项已完工待验收，4项正在施工；国保单位安平桥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建设工程、市保单位闽台粘氏大宗祠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按法定程序完成报批。2024年，开展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工作5项，含2处市保单位，3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文物点。
（五）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在晋江慈善总会设立晋江文物保护基金，是福建省首个由社会力量捐资成立的文物保护基金，在全省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邀请中国城市规划院、省村镇中心等方面专家现场指导、技术把关。推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院驻地服务，引进世合空间设计公司等台湾团队在围头、灵水等村开展驻点服务，深挖地方特色、文化内涵。探索“以奖代补”方法，引导村民发挥主体作用，吸引村民捐资修缮宗祠及其他传统建筑，动员村民成立、参加各类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相关的理事会、委员会等自治组织，进一步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比如，福林村与海外乡贤共用组建古村守护联盟，福全村组建福全古城保护基金会等。
四、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一）民间保护意识比较淡薄。传统村落保护意识尚未深入人心，作为保护传统村落主体的原住民，对传统村落遗产的稀缺性、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受经济水平及居住实用性制约，自觉保护意识不强。
（二）专业人才工匠匮乏。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规制、工艺、材料等有别于其他流派古建筑，砖雕、木雕、石雕、泥塑、剪瓷等传统工艺后继无人，传统建筑材料缺失和传统工艺失传制约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
（三）修缮保护资金不足。晋江市传统民居建筑数量众多，并且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用料、工艺等与现代建筑差别较大，预算造价远高于现代建筑，资金需求大。
五、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一）充实全市保护名录。继续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文物“四普”工作，做到“应普尽普”、“应保尽保”。开展城乡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进行评估分级，进一步挖掘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华侨建筑资源。积极组织申报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省级传统村落，组织认定、公布新一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扩大覆盖面。
（二）实施“刺桐侨厝”保护利用三年专项行动。深入挖掘华侨建筑资源，全面建立保护名录，按照“分类分档”管理原则，构建“华侨文物建筑、华侨历史建筑、华侨传统风貌建筑及特定意义的华侨建筑”4类管理台账。聚力打造华侨建筑风貌展示区、乡愁记忆馆，延续华侨文化基因。
（三）深入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充分发掘历史元素和文化内涵，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挖掘海丝、华侨等元素，把华侨建筑活态传承作为联系海外侨亲的桥梁和纽带。充分挖掘、整理华侨建筑文化和民俗风情故事，鼓励和支持保护责任人利用华侨建筑开办展馆、传统作坊，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地方文化研究。








附件1 
问题清单

	存在问题方面
	具体问题描述

	一、落实中央、省级文件精神情况方面
	

	二、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认定公布和保护管理情况方面
	

	三、保护管理责任落实情况方面
	

	四、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方面
	

	五、保护活化利用实施项目情况方面
	



附件2

典型经验清单
	工作内容
	具体案例名称
	内容

	一、落实中央、省级文件精神情况方面
	

建立城市更新改造中文化遗产先普查后征收制度
	对列入征迁项目开展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对50年以上的建筑进行普查甄别，开展文化资源评估论证，提出保护措施。累计已实施文化遗产普查甄别项目8个，涉及项目面积667.64公顷，共摸排征迁建筑数量2820栋，发现建成50年以上的建筑 134栋，已全部明确提出处置意见。

	二、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认定公布和保护管理情况方面
	建立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晋江村落馆
	我市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平台建设晋江市九个传统村落单馆，每个村落单馆全面记录村落概况、全景展示、历史文化、环境格局、传统建筑、民俗文化、美食物产、旅游导览等8大板块内容，现9个传统村落单馆均已上线。

	三、保护管理责任落实情况方面
	开展历史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对全市285栋历史建筑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共发现一般隐患建筑65栋，一般隐患问题103个，已完成整改。

	四、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方面
	实施9个传统村落重点改善提升项目
	实施9个传统村落重点改善提升项目，实施历史建筑修缮、供水、排水、供气、环卫、公厕等补短板设施，2024年度已完成投资14955万元。

	五、保护活化利用实施项目情况方面
	实施“刺桐侨厝”保护利用三年行动
	[bookmark: _GoBack]晋江市大力实施“刺桐侨厝”保护利用三年专项行动，制定方案，进行调查摸底，确定2024年度华侨建筑群及10栋零星华侨建筑清单，启动灵水传统村落华侨建筑群（一期）重点保护提升项目和10栋零星华侨建筑修缮项目，目前已完成修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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